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机构职责
机构名称：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        办公电话：0356－4239084
邮政编码：048100                        传真号码：0356－4239084
办公时间：工作日  上午8:30—12:00，下午2:30—6:00
办公地点：阳城县新阳西街16号
工作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生态环境政策、规划、法律法规和规章。参与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编制及生态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会同县直有关部门编制并监督实施重点区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规划和水功能区划。负责管理入河排污口设置、流域水环境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监督工作。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二）负责阳城县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牵头协调区域内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调查处理。协调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应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负责解决辖区内环境污染纠纷。开展区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三）负责监督管理阳城县减排目标的落实。组织实施污染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制度，确定大气、水等纳污能力。负责落实污染物减排目标责任制。
（四）负责按规定权限核准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划内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配合县直有关部门做好组织实施和监督工作。会同县直有关部门管理市级环境污染治理资金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参与推动循环经济和生态环保产业发展。
（五）负责阳城县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监督并实施大气、水、土壤、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污染防治管理制度。会同县直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织指导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开展全县大气环境保护工作。实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
（六）负责监督全县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组织编制生态保护规划，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组织制定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并监督执法，监督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等工作。配合市局监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牵头生物物种（含遗传资源）工作，组织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参与生态保护补偿工作。
（七）负责阳城县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贯彻执行国家核与辐射政策、规划、标准，组织实施地方性政策、规划、标准。牵头负责核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有关工作。参与核事故应急处理，负责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监督管理核设施和放射源安全，监督管理核设施、核技术应用、电磁辐射、伴有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污染防治，对核材料管制和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及无损检验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八）负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受委托对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按规定权限审查开发建设区域、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负责组织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九）负责阳城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配合市局搞好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调查评估、预警预测，配合建设和管理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网和生态环境信息网。实施生态环境质量公告制度，配合市局完成统一发布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性报告和重大生态环境信息。
[bookmark: _GoBack]（十）组织开展阳城县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减排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组织开展国家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工作。
（十一）负责阳城县生态环境监督执法工作。组织开展全县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的行政处罚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执法工作。负责全县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活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问题。依法进行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牵头组织联合执法。牵头开展环境应急事件应对处置和环境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负责环境举报受理、调查、立案、答复、上报等工作。
（十二）协调开展阳城县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纲要，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开展生态环境科技工作，组织生态环境重大科学研究和技术工程示范，推动生态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
（十三）开展阳城县生态环境对外合作交流。研究提出对外合作中有关问题的建议。承办生态环境国际条约中有关本县的履约工作。组织协调国外环境保护项目、资金、技术的引进工作。协调处理涉外和县际间生态环境保护事务。
（十四）承担职权范围内的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十五）完成晋城市生态环境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